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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尚未行使購股權

茲提述恒發洋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之通函（「通
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以及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之投票表決結果。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及通告所界定�具有相同
涵義。

股份拆細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生效。拆細股份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九
時正�開始買賣。

調整購股權計劃項下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時將予發行股份之行使價及數目

根據本公司當時股東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通過之相關決議案及於股份拆細生效前，本
公司可授出購股權，賦予其持有人權利根據購股權計劃認購合共最高200,000,000股股
份。根據購股權計劃及聯交所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五日就上市規則第17.03(13)條對購股權
之調整發出之補充指引，尚未行使購股權將會作出調整。

本公司於股份拆細生效後可授出2,000,000,000股拆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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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合共112,100,000份購股權（「購股權」）尚未行使。
由於股份拆細，每份購股權之行使價及購股權獲行使時須發行之拆細股份數目將按以下
方式作出調整：

股份拆細生效前 股份拆細生效後

每份購股權
之行使價

購股權獲悉數行
使時將予配發及
發行之股份數目

每份購股權
之行使價

購股權獲悉數行
使時將予配發及
發行之拆細股份

數目
（�元） （�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六日
授出之購股權 1.88 112,100,000 0.188 1,121,000,000

除上述調整外，購股權計劃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仍維持不變。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
及條件、上市規則第17.03(13)條及聯交所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五日就該條對購股權之調整
發出之補充指引，可根據尚未行使購股權認購之股份之行使價及數目將作出調整，自二
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生效。

承董事會命
恒發洋參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楊永仁

香�，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永仁先生、楊永鋼先生及傅鳳秀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王忠桐先生、郭琳廣先生及張仲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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